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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二题：拖欠强积金供款  
 

２００８年４月３０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四月三十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刘千石议员的提问和财经

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 
 
问题： 
 
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 是否知悉过去三年，每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下称积金局）

经小额钱债审裁处及各级法庭向雇主追讨拖欠强制性公积金（下称强积

金）供款的个案数目和涉及的金额； 
 
（二） 是否知悉上述个案当中，获判申索得直但有关雇主没有按法庭判

决支付欠款的个案数目和涉及的款项，以及最后成功讨回欠款的个案数目

和涉及的金额，并按所采用的各项执行判决的方式（包括房产押记令、第

三债务人命令、扣押债务人财产令状和清盘等）列出分项数字；以及积金

局每年处理该等个案的行政费用和涉及的员工职系类别及人数；及 
 
（三） 当局有甚么新措施进一步改善拖欠强积金供款的情况？ 
 
答复： 
 
主席女士： 
 
（一） 过去三年，积金局经小额钱债审裁处及各级法院向雇主追讨强积

金欠款的个案，由２００５／０６年开始计算按年分别为９９７、１１２

７及１２２７宗，所涉及的款项分别约为三千六百多万元、六千二百多万

元及七千一百多万元。  
 
（二） 上述个案均获判申索得直，而当中雇主没有按法院判令支付全部

或部分欠款的个案按年分别为５１０、５５３及２６０宗，所涉及的款项

分别约为一千一百多万元、一千六百多万元及五百多万元。 
 



  就雇主没有按判令支付款项的个案，积金局采取的执行判令方式包括

申请执达主任查封雇主资产、申请第三债务人的命令（即扣款令）以冻结

雇主银行户口、申请押记令以取得出售雇主资产所得的款项，以及申请清

盘。 
 
  过去三年，积金局申请执达主任查封雇主资产的个案数目为３２０、

３０１及４００宗，而当中成功讨回款项的个案按年分别为１０２、８４

及８８宗。积金局于过去三年申请扣款令的个案数目为１２６、１６５及

１６９宗，而当中成功讨回款项的个案按年分别为３３、３５及４１宗。

积金局一年前开始采用押记令执行判令，过去一年申请押记令的个案数目

有５宗，而当中成功讨回款项的个案有１宗。至于申请清盘，过去三年积

金局并没有正式申请雇主清盘的个案，但曾就３宗个案发出「法定要求偿

债书（偿债书）」，表明若雇主未能在偿债书订定的限期内偿还欠债，便会

正式申请清盘。当中一个个案的雇主在偿债书发出后已偿还所有欠款，至

于另外两个个案的有关雇主同时已被第三者清盘，积金局已就清盘个案分

别提交债权证明，代雇员提出索偿。积金局并没有统计以不同执行判令方

式成功讨回款项的总数及分项数字。 
 
  以上有关的数据已以列表方式载于附件供议员参考。 
 
  积金局现时有由约２００名不同职系及职级人员（包括督察、主任及

行政助理）组成的专责队伍，负责追讨强积金欠款及相关的工作，包括向

那些没有按法院判决支付欠款的雇主申请执行判令。 
 
（三） 积金局一直致力打击雇主的违规行为，并透过不同措施，以提高

执法力度及成效。在本年一月获通过的《２００８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修

订）条例》及现正由立法会审议的《２００７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修订）

（第２号）条例草案》中，我们提出一系列的修例建议，加强积金局的执

法行动，特别是加重有关违规行为的罚则，以及加快处理拖欠供款个案，

这些建议包括： 
 
（ｉ） 加强积金局就执法行动要求雇主和其它人士提交数据的权力； 
（ｉｉ） 取消结算期以加快追讨拖欠供款； 
（ｉｉｉ） 提高雇主拖欠强积金供款的最高刑罚至罚款３５０，０００

元及监禁三年； 
（ｉｖ） 对于已扣除工资但没有支付强制性供款的雇主，进一步提高最

高刑罚至罚款４５０，０００元及监禁四年； 



（ｖ） 向没有为雇员登记参加强积金计划的雇主施加支付供款的法律责

任，违反规定的最高刑罚是罚款３５０，０００元及监禁三年； 
（ｖｉ） 提高没有为雇员登记参加强积金计划的雇主的最高刑罚至罚款

３５０，０００元及监禁三年； 
（ｖｉｉ） 赋权积金局就没有登记参加强积金计划的个案追讨过去的拖

欠供款；  
（ｖｉｉｉ） 赋权法院发出命令，指令雇主就没有为雇员登记参加强积

金计划及∕或没有支付强制性供款和供款附加费作出纠正； 
（ｉｘ） 把没有遵守法庭命令列作罪行，违例的雇主可被判的最高刑罚

是罚款３５０，０００元及监禁三年，以及就罪行持续的每一日处以每日

罚款５００元； 
（ｘ） 根据《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第４４条，公司的有关管控人员

所需负上的刑事责任将伸延至包括有关公司没有遵守法庭命令的罪行。有

关人员最高可被判罚款３５０，０００元及监禁三年，以及就罪行持续的

每一日处以每日罚款５００元；以及 
（ｘｉ） 把雇主向雇员提供虚假薪金纪录列为罪行，违例者的最高刑罚

是首次定罪罚款１００，０００元及监禁一年，其后每次定罪罚款２００，

０００元及监禁两年。 
 
  另外，积金局已增加资源及人手，提高处理欠款个案的效率。积金局

会继续按实际运作经验，不时检讨和改善各项措施，以加强执法成效，使

雇员的利益得到更佳保障。 
 
完  


